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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
币 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20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8月 20日、2021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4）和《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9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50,000 股，已回购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的比例为 0.11%，成交最低价为 8.20 元/股，成交最高价
为 8.3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5,331,20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市场情况

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 并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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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五家全资子公司：鑫海润邦、青岛益信、惠中医疗、广东润达、杭州润达；
八家控股子公司：重庆润达、云南康泰、武汉尚检、润达榕嘉、苏州润达、合肥三立、济南润达、合肥

润达。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1 年 11 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

金额为 30,276.42 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134,697.43 万元，截至目
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 164,973.85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
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均为 200,963.85万元，均占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62.73%。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29,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告：临 2021-013）。

2021年 11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人名称 金融机构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已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公司 鑫海润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1,000.00 15,475.10 2021年11月2日

公司 重庆润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渡口支行 10.00 57.00 2021年11月3日

公司 云南康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318.42 681.46 2021年11月3日

公司 武汉尚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500.00 5,372.60 2021年11月3日

公司 青岛益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3,000.00 13,186.76 2021年11月4日

公司 杭州润达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150.00 55,171.27 2021年11月4日

公司 润达榕嘉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500.00 3,800.00 2021年11月5日

公司 惠中医疗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18.00 7,083.64 2021年11月5日

公司 惠中医疗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95.00 7,083.64 2021年11月8日

公司、李华宾、
张昕明 苏州润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00.00 150.00 2021年11月8日

公司 重庆润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渡口支行 11.00 57.00 2021年11月9日

公司 合肥三立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700.00 3,300.00 2021年11月10日

公司、李杰、李
健 济南润达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1,000.00 14,259.61 2021年11月11日

公司 青岛益信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000.00 13,186.76 2021年11月11日

公司 惠中医疗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82.00 7,083.64 2021年11月12日

公司 广东润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第三支行 200.00 0.00 2021年11月12日

公司 重庆润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渡口支行 15.00 57.00 2021年11月15日

公司 重庆润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渡口支行 75.00 57.00 2021年11月16日

公司 重庆润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渡口支行 25.00 57.00 2021年11月17日

公司 杭州润达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443.00 55,171.27 2021年11月17日

公司、李华宾、
张昕明 苏州润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250.00 150.00 2021年11月18日

公司 杭州润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3,784.00 55,171.27 2021年11月23日

公司、李华宾、
张昕明 苏州润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区

支行 150.00 150.00 2021年11月23日

公司 合肥润达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1,000.00 16,160.00 2021年11月24日

公司 杭州润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延安路支行 7,200.00 55,171.27 2021年11月26日

公司、李华宾、
张昕明 苏州润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250.00 150.00 2021年11月29日

公司 杭州润达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000.00 55,171.27 2021年11月29日

注：1、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重庆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云
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18.37%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 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
权质押给公司；（4）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
将合计 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6）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 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7）合肥润达其
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6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8）苏州润达股东就招商银行 500.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
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 51%的担保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号甲 12层 1209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疗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健康
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消毒剂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母婴用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专用设备修理【分支
机构经营】；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洁具销售；制冷、空
调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光学玻璃销
售；玻璃仪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
装食品）；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55,595 32,920 8,500 32,920 22,675 57,035 2,352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71,963 48,019 11,500 47,881 23,944 45,222 1,269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重庆润达康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重庆润达”）
公司住所：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翠柏路 101号 5幢 17-2、17-3
法定代表人：黄六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除外），销售：药

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医疗器械设备租赁、维修；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物品）、
电脑及配件、办公用品、检测试剂、实验试剂、教学科研实验室仪器及试剂；研发、销售：仪器仪表、体外
诊断试剂；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1%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2,880 1,818 160 1,818 1,062 2,538 66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2,798 1,680 489 1,680 1,119 2,014 57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 8号 B幢 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药品

类体外诊断试剂，自有设备租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电脑及配件、仪器仪表、
办公用品销售、消毒产品销售、普通货物运输、货物冷链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81.63%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11,120 6,536 951 6,536 4,584 13,725 1,527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12,684 8,076 1,000 8,076 4,609 11,752 1,025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尚检”）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 20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 4 幢 2 层 3、4、17、18、19 号、第

4幢 3层 1、2、3、4、18、19、20号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 I 类批

发（或零售）；医疗器械 II、III类批发；医疗器械的租赁、安装、维修；汽车销售；食品药品检验仪器安装、
维修及批零兼营；办公用品、塑料制品批零兼营；实验室设备、计量检定设备、生物化学试剂（不含危化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家用电器、智能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卫生用
品、消毒用品、医疗设备的批零兼营；供应链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6%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35,992 12,877 1,500 12,805 23,115 38,774 5,403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28,206 10,113 6,255 10,056 18,093 27,267 4,978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 880号 V077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室内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一般项目：生物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专业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投资管
理；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租赁；销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金属制品、陶瓷制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办公用品、教学科研实验室仪器、生物试剂（除医用生物试剂、兽用生物试
剂及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建筑装饰
材料零售；专业设计服务；金属活动房屋、集装箱箱体、机械设备的组装、拼接、改装、销售、技术研发；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20,848 18,023 3,000 17,843 2,825 29,100 805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25,228 21,955 3,998 20,823 3,274 25,557 449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益信”）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号甲 12层 1202-1206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经营范围：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

动；销售一类医疗器械；批发：计算机及配件、办公用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
玻璃器械、消毒产品、化学试剂（不含药物试剂及危险品）、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
备（不含特种设备）；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医疗器械技术信息咨询；医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维修及技术服务。 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65,733 38,422 16,300 38,345 27,312 60,486 2,692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89,348 60,162 17,600 59,915 29,187 52,061 1,875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号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及相关领域内的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生产（范围详见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研发及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金交电、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
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30,376 8,322 6,618 7,785 22,054 8,566 394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31,340 8,409 6,595 7,827 22,931 8,061 877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 50号车间二 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经营范围：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与销售；软件销售与维修；医疗器械租赁；医药咨询服务

及售后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策划；五金、交电产品批发；化学试剂（除危险品）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5%
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25,326 11,288 2,826 11,072 14,037 22,488 2,031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28,725 18,136 3,500 14,511 10,589 18,012 1,552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广东省润达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广东润达”）
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村（汉溪商业中心）泽溪街 9号 1406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专业技术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网址：http://

cri.gz.gov.cn/。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1,407 651 440 651 755 2,339 -107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1,222 545 200 464 677 1,265 -78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0、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苏州润达”）
公司住所：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 188号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园 17楼 E1座
法定代表人：张昕明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办公服务；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
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仪器仪表修理；计量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
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疗设备
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9,293 4,434 1,600 4,434 4,859 11,203 981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9,348 4,102 1,880 4,076 5,246 8,284 687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1、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润达”）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 87-1号 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实验分
析仪器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衡
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教学专用仪
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五金产品零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29,300 19,280 7,980 19,280 10,020 21,173 1,715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34,994 23,563 14,421 22,533 11,430 19,347 1,410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2、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 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一、二、三

类医疗器械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及核定范围内经营)；体外诊断试剂销售；自有设备租赁；电脑及配
件、办公用品、仪器仪表销售及租赁；医疗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
财、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40%股权。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29,001 17,139 8,450 16,699 11,862 36,870 2,359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39,627 26,199 14,900 21,059 13,428 29,846 1,566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3、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398号国投大厦 1303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仪器仪表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 138,880 105,145 66,893 101,185 33,735 45,286 1,137

2021年度 /
2021年 9月 30日 224,685 170,136 78,512 150,337 54,549 97,202 3,514

注：2020年数据经审计，2021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担保
人 银行

担 保
合 同
金 额
（ 万
元）

贷
款
期
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鑫海润
邦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1,000.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
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
付的费用。

《综合授信协议》项
下的每一笔具体授
信业务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为自具体
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受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2 青岛益
信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3,000.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3 合肥三
立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7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4 合肥润
达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1,000.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5 济南润
达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1,000.0
0

半
年

由公司、 李杰先
生、 李健女士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
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
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
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综合授信协议》项
下的每一笔具体授
信业务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为自具体
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受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6 重庆润
达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渡口支
行

136.00 半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
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 贵金属租赁重量溢
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贵金属
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
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
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
款期限或贵金属租
赁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三年。

7 杭州润
达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6,593.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

债权， 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
费用等其他款项。

为主合同下被担保
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8 惠中医
疗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95.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9 润达榕
嘉

天津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5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为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10 惠中医

疗
天津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000.0
0

半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11 云南康
泰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318.42 半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
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
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
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以及
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
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
费用。

为自本担保书生效
之日起至《授信协
议》项下每笔贷款或
其他融资或银行受
让的应收账款债权
的到期日或每笔垫
款的垫款日另加三
年。

12 苏州润
达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500.00 一
年

由公司、 李华宾
先生、 张昕明女
士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股东签订
《担保责任分割
协议》，公司实际
承担 51%的担保
责任。

13 武汉尚
检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500.00 半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14 青岛益
信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2,000.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
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为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15 广东润
达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第三支行

200.00 半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
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 贵金属租赁重量溢
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贵金属
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
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
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
款期限或贵金属租
赁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两年。

16 杭州润
达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3,784.0
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
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
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
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债
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根据主合同项下债
权人对债务人所提
供的每笔融资分别
计算就每笔融资而
言，保证期间为该笔
融资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17 杭州润
达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延安路支
行

7,200.0
0

半
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
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
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
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
讼费、 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18 苏州润
达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500.00 一
年

由李华宾先生及
张昕明女士向苏
州 润 达 提 供
1000 万的连带
责任保证， 公司
对此提供 50%的
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承担的担保
责任不超过持股
比例。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
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
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
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根
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需补足的保证金。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
每笔债权分别计算，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至该债权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

19 苏州润
达

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业
园区支行

150.00 一
年

由李华宾先生及
张昕明女士向苏
州润达提供 300
万的连带责任保
证， 公司对此提
供 50%的连带责
任保证， 公司承
担的担保责任不
超过持股比例。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
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迟延
履行裁判文书期间应加倍支付
的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其他款项、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按债权人为债
务人办理的业务分
别计算，即自债务人
在各单笔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董事会发表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
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
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
担保预计事项， 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详见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3）。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均

为 200,963.85万元，均占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62.73%，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DD332021 年 12 月 2 日 星期四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267 证券简称：鸿远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1-063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A股股份 335,06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
回购成交最高价为 115.00 元/股，最低价为 112.82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25.50 万元（不
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0 元/股，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即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

起至 2021年 12月 9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6月 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临 2021-039）。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应在每个月的

前 3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 11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335,066股，占公司总股本 232,404,000 股的比例为 0.14%，回购成交最高价为 115.00 元/股，最低价为
112.8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25.50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
施回购股份，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379 证券简称：三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1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股

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亿元，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5.56 元/股，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1年 11月末，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1-083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5.00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24日、2021年 3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12）。

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5.00 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 34.84 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3）。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715,519股，占公司总股本 108,286,500股的比例 0.66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1.77元/股，最低价为
25.6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863,584.1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1-062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委托理财受托方：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本次委托理财金额：25,000万元。
3、委托理财产品类型：建信理财机构专享“嘉鑫”固收类封闭式产品 2021年第 70期。
4、委托理财期限：464天。
5、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及 2021年 6月 28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
的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确定理财产品购买具体实施等相关
事宜，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

益，结合公司经营战略及总体发展计划，公司及其子公司拟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此次投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常资金使用计划

正常实施和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实施的。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收益率

(年化)
预 计
收益

产 品 期
限 收益类型

结 构
化 安
排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建信理财有
限责任公司

建信理财机构专享
“嘉鑫”固收类封闭式
产品 2021年第 70期

25,000 5.0% - 464天 非保本浮动收益
型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管理层安排投资部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分析、评估、建议及执行跟踪，并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授权和管控体系，能够审慎进行决策和审批。 投资期间，一旦负责人员判断或发现存在不利因素，
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自有资金使用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 确保不影响自有资金的正常

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有权对自有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 本次投资理财的投资范围主要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 建信理财机构专享“嘉鑫”固收类封闭式产品 2021年第 70期
（1）合同签署日期：2021年 11月 26日
（2）产品起息日：2021年 12月 1日
（3）产品到期日：2023年 3月 10日
（4）理财本金：25,000万元
（5）年化收益率：5.0%
（6）产品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7）计息方式：
投资者收益=M0×(Pi-P0)
M0：投资者持有份额
Pi：投资者到期时产品份额净值
P0：投资者购买时产品份额净值
（8）支付方式：银行直接扣划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银行理财资金池。
（三）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理财产品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可有效保障和规范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确保理

财资金安全。 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

品，风险可控。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

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 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本次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67,873.96 436,128.64

负债总额 263,754.05 244,803.31

资产净额 404,119.91 191,325.34

项目 2021年 1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41,473.09 134,036.32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 25,000 万元，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 139,197.54 万元，占最近一期
期末货币资金的 17.96%，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
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
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但受金融市

场宏观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排除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40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等级理
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
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确定理财产品购买具体实施等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31,700 177,000 1,330.71 254,700

合计 431,700 177,000 1,330.71 254,7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20.91%

最近 12个月现金管理累积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64%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254,7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45,3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400,000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1-12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进度和支付安排，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不影响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上述议案均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索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4）。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了合理安排，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

2021年 11月 30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
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了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058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7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7 月 16 日，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61 元/股（含），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不高于
人民币 5,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7 日、2021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永吉印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贵州永吉印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6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2021年 11月，公司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4,25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419,074,400股的比例为 1.016%，成交的最高价为 6.99元/股，最低价
为 6.6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144,925.41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21-076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附属公司设立有担保的

境外中期票据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及 2021年 6月 8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境外公司债务
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规模不超过 20亿美元（含 20 亿美元）或等值货币的境外
中期票据计划，并在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下一次或多次或多期提取发行境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境外公
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将由公司或公司的符合资格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发行主体，并由公司、该全资附
属公司及/或第三方提供担保、出具支持函及/或维好协议。 同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
进一步授权其获授权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发行本次境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全部
事项。

根据上述授权，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Cloud Network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发
行人”）作为发行主体，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设立有担保的本金总额最高为 20 亿美元或等值货币的
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本次中票计划”）。

发行人将根据市场情况及经营需求择机、分次提取票据。 在境内外监管机构批准及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范围内， 公司计划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内拟发行的每批票据项下的清偿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票据本金、利息及交易文件下的其他付款义务。 公司为本
次中票计划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20 亿美元（含 20 亿美元）或等值货币，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行
情况为准。

发行人已向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交易所”）提交本次中票计划的设立申
请并获得新加坡交易所的原则性批复。 有关本次中票计划的发行通函已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刊载于
新加坡交易所网站（www.sgx.com）。 发行人将就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每一批相关票据提交正式上市申
请供新加坡交易所审批。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1-59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有限)解押 8,000,000股公司股份。
● 本次解押后,太极有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46,545,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30.26%，占公司总股本的 8.36%。
本次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日接公司控股股东太极有限通知，获
悉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8,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4%

解质时间 2021年 11月 30日

持股数量 153,812,354股

持股比例 27.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6,545,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2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36%

经与太极有限核实，本次太极有限解押的 800万股股份后期有质押计划，届时公司将根据质押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本次解押后，太极有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46,545,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30.26%，占公司总股本的 8.36%。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 日


